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5號

原      告  廖素雲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智安  

被      告  星球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繼賢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林智安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之6

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08年

9月1日開始於門牌號碼北市○○區○○街000號6樓房屋

（系爭6樓房屋）經營「健身星球」健身房至今。查，被

告於系爭6樓房屋所設置之啞鈴區（原告住所正上方）地

板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致被告會員自每日上午7

點至晚上12點之營業時間使用啞鈴後放置地板時不定時發

出劇烈震動及聲響，影響原告睡眠，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

人格法益，經反應未獲被告處理。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請求項目及金額茲如下述：

　　⒈財產上損害部分：

　　　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而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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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不定時發出撞擊聲，致原告林智安

睡眠障礙及焦慮症、憂鬱症加劇，支出醫療費合計新臺幣

（下同）2,490元。

　　⒉慰撫金部分：

　　①本件侵權行為造成原告林智安身心健康及睡眠狀態深受影

響，至今仍需服藥始能入眠，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

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②原告廖素雲為原告林智安之母，同住於系爭5樓房屋中，

亦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受有睡眠障礙、焦慮症之情，長期所

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二）被告辯稱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

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然林智安非僅向一間精神

科診所求診，5年間未中斷拿藥治療。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系爭大樓即新北市○○區○○街000號係住商混合大

樓，除被告經營之健身星球外，尚有其他經營時會發出聲

響之企業，原告未舉證於其家中所聽到的聲響與被告間之

因果關係。中和分局認定有影響公眾安寧之依據無非係報

案人3人之指述，其所能證者僅有「影響公眾安寧」之要

件，然原告未證明被告有製造違反環保局噪音管制標準之

噪音，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法益。再查，就本件損害之認

定部分，原告林智安本患有睡眠障礙、焦慮症及憂慮症，

據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林智安自104年3月3日即遭

診斷焦慮狀態、入睡或維持睡眠的持續障礙，早於被告10

8年9月1日開始營業時間，嗣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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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原告

廖素雲自陳每月僅一週居住於5樓之6房屋，自102年7月15

日即遭診斷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至104年7月15日回診後開始

中斷，再次回診已經是112年3月15日。綜觀上開資料，實

在無法得出原告林智安前揭病況加劇之原因、原告廖素雲

之睡眠障礙皆為被告所為。末查，原告二人病情不同，居

住時間長短不一，詎均主張精神賠償50萬元，除超出損害

賠償常規金額甚遠，求償標準亦流於恣意。

（二）原告主張長期不定時發出劇烈地板敲擊聲係被告公司會員

在舉啞鈴時直接拋下、股東要處理云云。查，舉啞鈴時直

接拋下並非常規動作，以經驗上來說，不可能每個練啞鈴

的會員都持續在摔啞鈴，被告亦作勸導、增設啞鈴防震

墊、張貼告示請勿製造噪音等改善措施，維繫鄉鄰情誼。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若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

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

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

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93條

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於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800條之1亦有明定。而上述氣響之

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應參酌主管

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

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可參）。再按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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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而

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

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

大，被害人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惟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旨在維護符合人格尊嚴

的生活環境，且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

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

安寧，其要件上須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

且情節重大，始能賦予被害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權

利，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為認定。又噪音管制法

乃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而制定

（噪音管制法第1條規定參照）。該法所稱噪音，指超過

管制標準之聲音（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參照）。換言

之，噪音管制法規範之音量管制標準，乃屬一般人客觀上

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標準，而非某一個人主觀上所能容忍

之標準，基於兼顧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居住權及健康權

之保障，除有明顯失衡之情形外，應以逾越噪音管制法及

其子法即噪音管制標準所定音量，始認屬不法且應禁止之

噪音。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啞鈴區，卻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

施，導致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並提出錄影截圖暨光碟為

證（見本院113年度板司調字第29號卷第33頁至第35

頁），惟依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規定，對於噪音測量儀

器、測量高度、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背景音量之修

正、氣象條件、測量地點及與建築物牆面線之距離、噪音

發生源操作條件、評定方法等項目均有細部規定，而原告

所自行錄製之方式顯然未合於前揭檢測規定，自無從判定

該等聲響之實際音量為何，且錄影、錄音裝置所收錄之聲

音嗣經其他機器播放後，可能導致原聲音音量大小失真之

情形（於調整播放機器之音量控制鈕後，所得之音量即隨

之改變），亦無法單純以播放光碟檔案方式判斷現場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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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響之音量高低究竟為何，是尚難僅以原告自行錄製影像

遽認被告製造聲響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程度。況新北市

○○區○○街000號建物除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外，尚有

選品運動中心、佳音英語、資優數學、好樂迪KTV等商家

（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85號「下稱訴字」卷第39頁），

依原告上開錄製方法，亦無從確認全係被告經營健身房所

產生，更難認被告需負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且經函詢新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後，被告曾數次經該局派員稽查，然均

僅係勸導改善，並未認定被告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亦有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8日新北環稽字第113082859

2號函暨相關資料紀錄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27頁至第29

頁），實難認定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有逾越住宅區之噪音

管制標準，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

該當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至被告雖曾經新北市政府中

和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裁罰，並經本院板

橋簡易庭以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異議（見訴

字卷第91頁至第99頁），然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

係規定：「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而

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本法第七十

二條第三款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

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

聲音」，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所指噪音與噪音

管制法所稱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顯然不同，則不具持續性

或未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縱一時有妨害公眾安寧情事，亦

不當然屬情節重大，實無從僅以被告曾遭裁罰，即認被告

所製造之聲響已達逾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

情節重大之程度。

（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

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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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併予駁回。

四、至原告聲請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其他住戶張皓

嵐及被告董事林緯到庭作證，惟渠等對於噪音之認定均屬主

觀感受，尚無從替代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之認定，自無通知

到庭作證之必要。故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

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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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5號
原      告  廖素雲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智安  
被      告  星球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繼賢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林智安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之6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08年9月1日開始於門牌號碼北市○○區○○街000號6樓房屋（系爭6樓房屋）經營「健身星球」健身房至今。查，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所設置之啞鈴區（原告住所正上方）地板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致被告會員自每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之營業時間使用啞鈴後放置地板時不定時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影響原告睡眠，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經反應未獲被告處理。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請求項目及金額茲如下述：
　　⒈財產上損害部分：
　　　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而於每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不定時發出撞擊聲，致原告林智安睡眠障礙及焦慮症、憂鬱症加劇，支出醫療費合計新臺幣（下同）2,490元。
　　⒉慰撫金部分：
　　①本件侵權行為造成原告林智安身心健康及睡眠狀態深受影響，至今仍需服藥始能入眠，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②原告廖素雲為原告林智安之母，同住於系爭5樓房屋中，亦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受有睡眠障礙、焦慮症之情，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二）被告辯稱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然林智安非僅向一間精神科診所求診，5年間未中斷拿藥治療。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系爭大樓即新北市○○區○○街000號係住商混合大樓，除被告經營之健身星球外，尚有其他經營時會發出聲響之企業，原告未舉證於其家中所聽到的聲響與被告間之因果關係。中和分局認定有影響公眾安寧之依據無非係報案人3人之指述，其所能證者僅有「影響公眾安寧」之要件，然原告未證明被告有製造違反環保局噪音管制標準之噪音，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法益。再查，就本件損害之認定部分，原告林智安本患有睡眠障礙、焦慮症及憂慮症，據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林智安自104年3月3日即遭診斷焦慮狀態、入睡或維持睡眠的持續障礙，早於被告108年9月1日開始營業時間，嗣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原告廖素雲自陳每月僅一週居住於5樓之6房屋，自102年7月15日即遭診斷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至104年7月15日回診後開始中斷，再次回診已經是112年3月15日。綜觀上開資料，實在無法得出原告林智安前揭病況加劇之原因、原告廖素雲之睡眠障礙皆為被告所為。末查，原告二人病情不同，居住時間長短不一，詎均主張精神賠償50萬元，除超出損害賠償常規金額甚遠，求償標準亦流於恣意。
（二）原告主張長期不定時發出劇烈地板敲擊聲係被告公司會員在舉啞鈴時直接拋下、股東要處理云云。查，舉啞鈴時直接拋下並非常規動作，以經驗上來說，不可能每個練啞鈴的會員都持續在摔啞鈴，被告亦作勸導、增設啞鈴防震墊、張貼告示請勿製造噪音等改善措施，維繫鄉鄰情誼。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若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93條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於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800條之1亦有明定。而上述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應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可參）。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而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惟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旨在維護符合人格尊嚴的生活環境，且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須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且情節重大，始能賦予被害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權利，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為認定。又噪音管制法乃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而制定（噪音管制法第1條規定參照）。該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參照）。換言之，噪音管制法規範之音量管制標準，乃屬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標準，而非某一個人主觀上所能容忍之標準，基於兼顧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居住權及健康權之保障，除有明顯失衡之情形外，應以逾越噪音管制法及其子法即噪音管制標準所定音量，始認屬不法且應禁止之噪音。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啞鈴區，卻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導致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並提出錄影截圖暨光碟為證（見本院113年度板司調字第29號卷第33頁至第35頁），惟依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規定，對於噪音測量儀器、測量高度、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背景音量之修正、氣象條件、測量地點及與建築物牆面線之距離、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評定方法等項目均有細部規定，而原告所自行錄製之方式顯然未合於前揭檢測規定，自無從判定該等聲響之實際音量為何，且錄影、錄音裝置所收錄之聲音嗣經其他機器播放後，可能導致原聲音音量大小失真之情形（於調整播放機器之音量控制鈕後，所得之音量即隨之改變），亦無法單純以播放光碟檔案方式判斷現場實際聲響之音量高低究竟為何，是尚難僅以原告自行錄製影像遽認被告製造聲響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程度。況新北市○○區○○街000號建物除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外，尚有選品運動中心、佳音英語、資優數學、好樂迪KTV等商家（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85號「下稱訴字」卷第39頁），依原告上開錄製方法，亦無從確認全係被告經營健身房所產生，更難認被告需負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且經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後，被告曾數次經該局派員稽查，然均僅係勸導改善，並未認定被告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8日新北環稽字第1130828592號函暨相關資料紀錄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27頁至第29頁），實難認定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有逾越住宅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該當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至被告雖曾經新北市政府中和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裁罰，並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異議（見訴字卷第91頁至第99頁），然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係規定：「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而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三款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所指噪音與噪音管制法所稱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顯然不同，則不具持續性或未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縱一時有妨害公眾安寧情事，亦不當然屬情節重大，實無從僅以被告曾遭裁罰，即認被告所製造之聲響已達逾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四、至原告聲請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其他住戶張皓嵐及被告董事林緯到庭作證，惟渠等對於噪音之認定均屬主觀感受，尚無從替代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之認定，自無通知到庭作證之必要。故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5號
原      告  廖素雲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智安  
被      告  星球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繼賢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林智安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之6房屋
      （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08年9月1
      日開始於門牌號碼北市○○區○○街000號6樓房屋（系爭6樓
      房屋）經營「健身星球」健身房至今。查，被告於系爭6
      樓房屋所設置之啞鈴區（原告住所正上方）地板未設置足
      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致被告會員自每日上午7點至晚上12
      點之營業時間使用啞鈴後放置地板時不定時發出劇烈震動
      及聲響，影響原告睡眠，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
      經反應未獲被告處理。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請求項目及金
      額茲如下述：
　　⒈財產上損害部分：
　　　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而於每
      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不定時發出撞擊聲，致原告林智安
      睡眠障礙及焦慮症、憂鬱症加劇，支出醫療費合計新臺幣
      （下同）2,490元。
　　⒉慰撫金部分：
　　①本件侵權行為造成原告林智安身心健康及睡眠狀態深受影
      響，至今仍需服藥始能入眠，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
      ，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②原告廖素雲為原告林智安之母，同住於系爭5樓房屋中，亦
      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受有睡眠障礙、焦慮症之情，長期所受
      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二）被告辯稱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
      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然林智安非僅向一間精神
      科診所求診，5年間未中斷拿藥治療。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系爭大樓即新北市○○區○○街000號係住商混合大樓，
      除被告經營之健身星球外，尚有其他經營時會發出聲響之
      企業，原告未舉證於其家中所聽到的聲響與被告間之因果
      關係。中和分局認定有影響公眾安寧之依據無非係報案人
      3人之指述，其所能證者僅有「影響公眾安寧」之要件，
      然原告未證明被告有製造違反環保局噪音管制標準之噪音
      ，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法益。再查，就本件損害之認定部
      分，原告林智安本患有睡眠障礙、焦慮症及憂慮症，據其
      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林智安自104年3月3日即遭診斷
      焦慮狀態、入睡或維持睡眠的持續障礙，早於被告108年9
      月1日開始營業時間，嗣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
      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原告廖素
      雲自陳每月僅一週居住於5樓之6房屋，自102年7月15日即
      遭診斷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至104年7月15日回診後開始中斷
      ，再次回診已經是112年3月15日。綜觀上開資料，實在無
      法得出原告林智安前揭病況加劇之原因、原告廖素雲之睡
      眠障礙皆為被告所為。末查，原告二人病情不同，居住時
      間長短不一，詎均主張精神賠償50萬元，除超出損害賠償
      常規金額甚遠，求償標準亦流於恣意。
（二）原告主張長期不定時發出劇烈地板敲擊聲係被告公司會員
      在舉啞鈴時直接拋下、股東要處理云云。查，舉啞鈴時直
      接拋下並非常規動作，以經驗上來說，不可能每個練啞鈴
      的會員都持續在摔啞鈴，被告亦作勸導、增設啞鈴防震墊
      、張貼告示請勿製造噪音等改善措施，維繫鄉鄰情誼。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若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
      、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
      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
      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93條定
      有明文，而此規定，於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
      用人準用之，民法第800條之1亦有明定。而上述氣響之侵
      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應參酌主管機
      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得
      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可參）。再按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而於
      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
      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
      被害人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惟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旨在維護符合人格尊嚴的生
      活環境，且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
      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
      ，其要件上須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且情
      節重大，始能賦予被害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權利，
      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為認定。又噪音管制法乃為
      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而制定（噪
      音管制法第1條規定參照）。該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
      標準之聲音（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參照）。換言之，噪
      音管制法規範之音量管制標準，乃屬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
      活所能容忍之標準，而非某一個人主觀上所能容忍之標準
      ，基於兼顧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居住權及健康權之保障
      ，除有明顯失衡之情形外，應以逾越噪音管制法及其子法
      即噪音管制標準所定音量，始認屬不法且應禁止之噪音。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啞鈴區，卻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
      施，導致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並提出錄影截圖暨光碟為
      證（見本院113年度板司調字第29號卷第33頁至第35頁）
      ，惟依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規定，對於噪音測量儀器、測
      量高度、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背景音量之修正、氣象
      條件、測量地點及與建築物牆面線之距離、噪音發生源操
      作條件、評定方法等項目均有細部規定，而原告所自行錄
      製之方式顯然未合於前揭檢測規定，自無從判定該等聲響
      之實際音量為何，且錄影、錄音裝置所收錄之聲音嗣經其
      他機器播放後，可能導致原聲音音量大小失真之情形（於
      調整播放機器之音量控制鈕後，所得之音量即隨之改變）
      ，亦無法單純以播放光碟檔案方式判斷現場實際聲響之音
      量高低究竟為何，是尚難僅以原告自行錄製影像遽認被告
      製造聲響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程度。況新北市○○區○○街
      000號建物除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外，尚有選品運動中心
      、佳音英語、資優數學、好樂迪KTV等商家（見本院113年
      度訴字第985號「下稱訴字」卷第39頁），依原告上開錄
      製方法，亦無從確認全係被告經營健身房所產生，更難認
      被告需負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且經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後，被告曾數次經該局派員稽查，然均僅係勸導改善
      ，並未認定被告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3年5月8日新北環稽字第1130828592號函暨相關
      資料紀錄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27頁至第29頁），實難認
      定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有逾越住宅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及
      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該當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至被告雖曾經新北市政府中和分局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裁罰，並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3
      年度板秩聲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異議（見訴字卷第91頁至
      第99頁），然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係規定：「製
      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而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三款所
      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
      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故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所指噪音與噪音管制法所稱超
      過管制標準之聲音顯然不同，則不具持續性或未超過管制
      標準之聲音縱一時有妨害公眾安寧情事，亦不當然屬情節
      重大，實無從僅以被告曾遭裁罰，即認被告所製造之聲響
      已達逾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之程
      度。
（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
      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四、至原告聲請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其他住戶張皓嵐及
    被告董事林緯到庭作證，惟渠等對於噪音之認定均屬主觀感
    受，尚無從替代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之認定，自無通知到庭
    作證之必要。故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
    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
    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5號
原      告  廖素雲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智安  
被      告  星球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繼賢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林智安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之6房屋（下稱系爭5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於民國108年9月1日開始於門牌號碼北市○○區○○街000號6樓房屋（系爭6樓房屋）經營「健身星球」健身房至今。查，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所設置之啞鈴區（原告住所正上方）地板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致被告會員自每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之營業時間使用啞鈴後放置地板時不定時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影響原告睡眠，侵害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經反應未獲被告處理。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請求項目及金額茲如下述：
　　⒈財產上損害部分：
　　　被告於系爭6樓房屋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而於每日上午7點至晚上12點不定時發出撞擊聲，致原告林智安睡眠障礙及焦慮症、憂鬱症加劇，支出醫療費合計新臺幣（下同）2,490元。
　　⒉慰撫金部分：
　　①本件侵權行為造成原告林智安身心健康及睡眠狀態深受影響，至今仍需服藥始能入眠，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②原告廖素雲為原告林智安之母，同住於系爭5樓房屋中，亦因被告之侵權行為受有睡眠障礙、焦慮症之情，長期所受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慰撫金50萬元。
（二）被告辯稱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然林智安非僅向一間精神科診所求診，5年間未中斷拿藥治療。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本件系爭大樓即新北市○○區○○街000號係住商混合大樓，除被告經營之健身星球外，尚有其他經營時會發出聲響之企業，原告未舉證於其家中所聽到的聲響與被告間之因果關係。中和分局認定有影響公眾安寧之依據無非係報案人3人之指述，其所能證者僅有「影響公眾安寧」之要件，然原告未證明被告有製造違反環保局噪音管制標準之噪音，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法益。再查，就本件損害之認定部分，原告林智安本患有睡眠障礙、焦慮症及憂慮症，據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林智安自104年3月3日即遭診斷焦慮狀態、入睡或維持睡眠的持續障礙，早於被告108年9月1日開始營業時間，嗣原告林智安於106年7月13日就診後，直到110年10月26日才複診，期間間隔2年。原告廖素雲自陳每月僅一週居住於5樓之6房屋，自102年7月15日即遭診斷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至104年7月15日回診後開始中斷，再次回診已經是112年3月15日。綜觀上開資料，實在無法得出原告林智安前揭病況加劇之原因、原告廖素雲之睡眠障礙皆為被告所為。末查，原告二人病情不同，居住時間長短不一，詎均主張精神賠償50萬元，除超出損害賠償常規金額甚遠，求償標準亦流於恣意。
（二）原告主張長期不定時發出劇烈地板敲擊聲係被告公司會員在舉啞鈴時直接拋下、股東要處理云云。查，舉啞鈴時直接拋下並非常規動作，以經驗上來說，不可能每個練啞鈴的會員都持續在摔啞鈴，被告亦作勸導、增設啞鈴防震墊、張貼告示請勿製造噪音等改善措施，維繫鄉鄰情誼。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若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93條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於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民法第800條之1亦有明定。而上述氣響之侵入，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可否認為相當，應參酌主管機關依法所頒布之管制標準予以考量，俾與事業之經營獲得衡平，以發揮規範相鄰關係積極調節不動產利用之功能（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可參）。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而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惟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旨在維護符合人格尊嚴的生活環境，且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須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且情節重大，始能賦予被害人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權利，非單憑當事人主觀喜惡或感受為認定。又噪音管制法乃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而制定（噪音管制法第1條規定參照）。該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參照）。換言之，噪音管制法規範之音量管制標準，乃屬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標準，而非某一個人主觀上所能容忍之標準，基於兼顧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居住權及健康權之保障，除有明顯失衡之情形外，應以逾越噪音管制法及其子法即噪音管制標準所定音量，始認屬不法且應禁止之噪音。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設置啞鈴區，卻未設置足夠隔音及吸震設施，導致發出劇烈震動及聲響，並提出錄影截圖暨光碟為證（見本院113年度板司調字第29號卷第33頁至第35頁），惟依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規定，對於噪音測量儀器、測量高度、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背景音量之修正、氣象條件、測量地點及與建築物牆面線之距離、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評定方法等項目均有細部規定，而原告所自行錄製之方式顯然未合於前揭檢測規定，自無從判定該等聲響之實際音量為何，且錄影、錄音裝置所收錄之聲音嗣經其他機器播放後，可能導致原聲音音量大小失真之情形（於調整播放機器之音量控制鈕後，所得之音量即隨之改變），亦無法單純以播放光碟檔案方式判斷現場實際聲響之音量高低究竟為何，是尚難僅以原告自行錄製影像遽認被告製造聲響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程度。況新北市○○區○○街000號建物除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外，尚有選品運動中心、佳音英語、資優數學、好樂迪KTV等商家（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85號「下稱訴字」卷第39頁），依原告上開錄製方法，亦無從確認全係被告經營健身房所產生，更難認被告需負本件侵權行為責任。且經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後，被告曾數次經該局派員稽查，然均僅係勸導改善，並未認定被告有違反噪音管制法，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8日新北環稽字第1130828592號函暨相關資料紀錄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27頁至第29頁），實難認定被告所經營之健身房有逾越住宅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該當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至被告雖曾經新北市政府中和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裁罰，並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3年度板秩聲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異議（見訴字卷第91頁至第99頁），然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係規定：「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而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三款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所指噪音與噪音管制法所稱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顯然不同，則不具持續性或未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縱一時有妨害公眾安寧情事，亦不當然屬情節重大，實無從僅以被告曾遭裁罰，即認被告所製造之聲響已達逾越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智安50萬2,94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廖素雲5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四、至原告聲請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5樓其他住戶張皓嵐及被告董事林緯到庭作證，惟渠等對於噪音之認定均屬主觀感受，尚無從替代噪音管制標準第3條之認定，自無通知到庭作證之必要。故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